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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广发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

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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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5】1208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

币 18 亿元（含 18 亿元）。 

二、债券名称：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和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三、债券简称：15 宜华 01 和 15 宜华 02。 

四、发行主体：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

司）。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六、发行规模：本次发行债券发行规模为 18 亿元，2015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2 亿元，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总额为人

民币 6 亿元。 

七、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计息，票面年利率为 6.88%。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7 月 16 日（对应“15 宜华 01”）和 2015

年 7 月 23 日（对应“15 宜华 02”）。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

次，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16 日和 7 月 2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7 月 16 日（对应“15 宜华 01”）和 2020

年 7 月 23 日（对应“15 宜华 02”）（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宜华集团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 

2015 年 7 月 17 日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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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结果为：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一、跟踪评级结果：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对发行

人及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评级结果为：维持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内部决策流程使用募集资金，截

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使用方向与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内容一致，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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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存续

期间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

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

债券持有人的正当权益。 

报告期内，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勤勉尽责，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情况、财

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按期披露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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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概况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为澄海市泛海木业有限

公司，系于 1996 年 12 月 4 日经澄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局“澄外经资字（1996）91

号”文批准，由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澳门羊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澄海市泛海木业有限公司后经批准更名为广东泛海木业有限

公司。 

2001 年 4 月 27 日经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2001]427 号”

文批准，由广东泛海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对广东泛海木业有限公司依法进行整体改

组，发起设立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02 年 11 月 26 日在广东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4,329,093.00 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12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4

年 8 月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700 万股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分别根据 2004 年度、200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总

股本增加至 361,913,893 股。公司 2007 年 3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发行字[2007]56 号”文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

万股及根据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后，总股本增加至 1,004,662,718 股。2010 年 10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323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14,800 万股，总股本增加至 1,152,662,718 股。2014 年 2 月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18 号”文核准，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配售3股，实际配售了330,207,286股，至此，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482,870,004

股。 

2016 年 5 月 17 日，由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由“广东省宜

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18095689N  

法定代表人：刘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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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482,870,004.00 元 

2、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槐东工业区。 

3、经营范围 

从事本企业生产所需自用原木的收购及生产、经营不涉及国家进出口配额及

许可证管理的装饰木制品及木构件等木材深加工产品；软体家具、一体化橱柜衣

柜、智能家具及家具用品的研发和经营；家纺产品、工艺美术品、建材用品、家

电电器的销售；装饰材料新产品、木材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高新技术产品的研

发；生活空间的研究和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家私信息咨

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 

二、发行人 2016 年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年初制定的重点转型战略规划，加强市场营销，维

护巩固与大客户的合作，加大品牌宣传，优化公司内外销业务结构，加快推动转

型战略落地实施工作，在市场结构和业务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经营业绩整体

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016.88 万元，比 2015 年度增长 24.14%；

实现净利润 70,781.24 万元，比 2015 年度增长 15.87%；实现出口 6.571 亿美元，

比 2015 年度增长 23.3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56,397.74 万元，较

上期增长 21.36%，其中受产品销售数量及结构的变化影响收入增长 184,129.39

万元，受产品销售价格的变化影响收入下降 86,186.28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营

业务成本 354,304.88 万元，较上期增长 14.95%，其中受销售数量及结构的变化

影响使销售成本增加 123,790.38 万元，受单位成本的变化影响使销售成本下降

77,705.01 万元。在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方面，报告期内，前五名客

户销售额 191,623.4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33.62%；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

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58,835.14 万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6.60%；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 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 0%。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夯实在国内市场的业务基础，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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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覆盖建材、家具、家居饰品等全屋家居品类的大家居生活一体化生态圈。目

前在业务模式、销售渠道、产品品类、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融合探索，未来协同

效应将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加快终端新概念门店试点推进和智能家居体验步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公司荣获“2016 中

国家具行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称号、“创广东名牌产品先进单位”称号、“广

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等殊荣。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资产负债状况 

发行人 2016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末 2015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5,975,016,220.43 12,724,651,376.20 25.54% 

负债总计 8,556,934,416.15 5,872,051,859.66 45.72%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计 
7,405,656,287.52 6,841,126,945.30 8.25%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达 159.75

亿元，较 2015 年末的 127.25 亿元增长 25.54%；2016 年末总负债为 85.57 亿元，

较 2015 年末的 58.72 亿元增长 45.72%；发行人资产负债率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发

行人报告期内并购华达利及生产基地投产增加借款等流动负债。2016 年末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74.06 亿元，较 2015 年末的 68.41 亿元增长 8.25%。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状况 

发行人 2016 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5,700,168,822.11 4,591,667,555.02 24.14% 

营业利润 867,780,603.66 723,679,417.57 19.91% 

利润总额 876,160,128.37 727,674,234.59 20.41% 

净利润 707,812,446.11 610,868,526.96 15.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9,439,994.08 615,933,974.68 15.18% 

基本每股收益 0.48 0.42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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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0.48 0.42 14.29% 

公司在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57.00 亿，比 2015 年度的 45.92 亿增长

24.14%；实现营业利润 8.68 亿，比 2015 年度的 7.24 亿增长 19.91%；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也从 2015 年度的 6.16 亿增长 15.18%至 2016 年度的 7.09 亿；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也从 2015 年度的 0.42 元/股增至 2016 年度的 0.48

元/股。 

（三）发行人现金流量状况 

发行人 2016 年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7,981,408.11 1,047,354,665.76 22.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86,715,363.77 -1,301,281,100.85 -68.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21,692,915.04 1,415,253,321.11 -13.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97,446,981.90 1,162,249,231.14 -74.41% 

1、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2.31 亿元，增幅

22.02%； 

2、本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 8.85 亿元，降幅 68.04%； 

3、本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94 亿元，降幅

13.68%； 

4、本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下降 8.65 亿元，降幅 74.41%。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8 

 

第四节、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08 号文批准，于 2015

年 7 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800 万张，债券面值为 100 元，按面

值平价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8 亿元，采用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

合的方式发行。本次公司债券分两期发行，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 12 亿元，发行工作已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结束；2015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 亿元，发行工作已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结束，

并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内部决策流程使用募集资金，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使用方向与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内容一致，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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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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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按时支付了 2015 年 7 月 16 日发行的

“15 宜华 01”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起息日”）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期间的

利息；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按时支付了 2015 年 7 月 23 日发行的“15 宜华 02”

自 2015 年 7 月 23 日（“起息日”）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正常付息，不存在逾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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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的公司债

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评级结果为：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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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

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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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其他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未采取增信措施；偿债计划与募集说明书约

定内容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5 宜华 

CP001”）3 亿元，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5 日（由于 2016 年 4 月 3 日、4 日为

法定假期，故兑付日顺延至 2016 年 4 月 5 日）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发行了 2016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16 宜华 

MTN001”）5 亿元报告期内未到付息时间。 

三、公司报告期内的银行授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与国内主要银行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截

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获得的银行总授信额度为 554,339.93 万元，尚未

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221,079.17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592,652.14

万元，其中按时偿还 592,652.14 万元。 

四、公司报告期内执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

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严格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按时兑付利息，未有损害债券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发生。 

五、相关当事人 

2016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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